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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股权暨对外投资自愿性

披露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普特” 或“公司” ）与深圳睿晟自动化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睿晟自动化” 、“标的公司” 或“目标公司” ）及其股东深圳市安宏基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安宏基” ）、深圳双诚睿见新材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双诚睿见” ）及自然人

股东朱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以2,0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睿晟自动化20%的股权（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完成前述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交易事项虽符合公司的战略布局，但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变动以及经营情

况等因素影响，睿晟自动化的未来经营业绩仍存在不确定性，存在出现亏损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2年5月3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投资深圳睿晟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与睿晟自动化及其股东安宏基、双诚睿见及自然人股

东朱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以自有资金2,0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睿晟自动化20%的股权；

同时，双诚睿见以536.1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向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启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启钧管理” ）转让睿晟自动化5.3610%的股权。 本次交易详细情况如下：

公司以对价9,000,000元人民币受让安宏基持有的睿晟自动化9.00000%的股权； 以对价4,839,

020元人民币受让双诚睿见持有的睿晟自动化4.83902%的股权；以对价6,160,980元人民币受让朱玺持

有的睿晟自动化6.16098%的股权。

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注1）

（元）

转让对价

（元）

安宏基

杰普特

2,374,322.04 9,000,000.00

双诚睿见 1,276,599.09 4,839,020.00

朱玺 1,625,351.00 6,160,980.00

合计 5,276,272.13 20,000,000.00

注：转让出资额与工商登记实际数额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安宏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康辉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年11月2日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大岭社区安宏基天曜广场1栋A座33E0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CLA14T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期货、保险及其它金融业

务）。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深圳市安宏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安宏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有公

司股份5%以上的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

（二）深圳双诚睿见新材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启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3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9月14日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东方社区深南大道9017号东方花园G18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L32705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以上均不

含限制项目）；会务策划；展览展示策划，市场营销策划。 （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要合伙人：深圳市启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42.5%的股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双诚睿见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有

公司股份5%以上的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

（三）自然人：朱玺

男，中国国籍，本科，毕业于贵州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现任职于深圳市劲拓自动化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担任生产部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股份5%以上的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深圳睿晟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岑权

注册资本：2638.1356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12月1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新田社区大洋路90-12号101、102A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Q0RX1T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通用视觉自动化设备、光电设备、电子产品、工业检测设备、机电产品、

仪器、自动化设备及零配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计算机系统软件开发、设计和销售；信息科技、电子科

技、智能化科技、机器视觉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提供上述产品的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以上均不涉

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通用视觉自

动化设备、光电设备、电子产品、工业检测设备、机电产品、仪器、自动化设备及零配件的生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公司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有

公司股份5%以上的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

（二）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睿晟自动化的注册资本为2,638.1356万元人民币，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占注册资本总额

比例（%）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占注册资本总额

比例（%）

岑权 1,376.0222 52.1589 1,376.0222 52.1589

杰普特 - - 527.6272 20.0000

安宏基 513.9118 19.4801 276.4796 10.4801

和天下 316.5763 12.0000 316.5763 12.0000

双诚睿见 269.0902 10.2000 - -

朱玺 162.5351 6.1610 - -

启钧管理 - - 141.4303 5.3610

合计 2,638.1356 100.0000 2,638.1356 100.0000

注： 启钧管理为双诚睿见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本次交易双诚睿见向公司转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127.6599万元注册资本，向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启钧管理转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141.4303万元注册资本。

睿晟自动化及其实际控制人岑权将确保标的公司现任全体股东就本次老股转让同意放弃对所涉老

股的优先受让权。

（三）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

睿晟自动化是一家以AA校准（即主动对位（Active� Alignment），用于确定零配件装配过程中相

对位置）与机器视觉等为核心技术的自动化智能装备制造商。公司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为下

游客户提供全自动模组AA设备、广角AA设备、车载AA设备、PDAF烧录设备等系列产品，为高精光学

产品提供高精度，高可靠性的前段组装和后段检测设备并提供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产品下游应用

广泛，主要覆盖摄像头模组行业，适用于手机、平板电脑、智能可穿戴设备、车载镜头、安防/监控摄像头、

激光雷达、AR/VR等领域，亦涉及5G光通讯及其他非标定制领域。公司具备自主研发机器视觉与图像分

析底层算法、自主开发运动控制器、精密机械机构及相关平台软件的能力。 通过自主研发，公司已掌握了

AA主动对位耦合算法、调焦算法等数十种成像质量分析算法，并将核心技术与实业进行有机结合，在高

精度组装及检测领域积累了丰富的项目经验。

（四）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

睿晟自动化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9,382,522.49 52,388,410.99

负债总额 17,349,870.38 19,528,938.64

资产净额 32,032,652.11 32,859,472.35

营业收入 4,582,867.24 33,820,380.25

净利润 -826,820.24 -3,874,559.3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26,820.24 -3,882,585.51

标的公司2021年财务数据已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上会深报字（2022）第0106号）。 四、标的公司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价格的确定原则为：参考标的公司历史融资估值；同时基于标的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知

识产权及研发技术潜在价值；结合AA设备在手订单、在摄像头模组生产制造领域的市场前景以及未来

市场预期；重点考虑AA设备的市场稀缺性、供求状况及产品品质等方面，判断该公司未来获利能力及相

关业务对杰普特的有效运用的价值；在此基础上经各方协商一致确认。

2020年8月，外部公司安宏基按照标的公司5,000万元投前整体估值，受让标的公司历史股东周晓

宇、YOUN� JI� SUL、李潮中、深圳市劲彤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513.91万元注册资本，投资总额为1,

432.36万元。 本次公司投资的综合投前估值为1亿元，在标的公司历史外部融资的估值水平上有所提升，

主要原因为：

新产品方面，自2020年起，标的公司研制了杂光检测机、多功能AA机、镜头MTF测试机、光耦合机、

功能测试设备等产品，应用于消费电子、车载、安防等相关摄像头模组检测、镜头筛选和检测等，标的公

司已拥有较为稳定的客户基础，包括欧菲光、联创电子等知名模组厂商。 2020年，标的公司升级整合设

备，将部分型号AA设备由非标设备升级为手机端全自动双工位标准机型；2022年，标的公司扩充车载设

备整线，布局从车载摄像头模组制程前段到后段全流程设备及工艺。

新技术方面，自2020年起，标的公司获授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8项，对AA检测设备的前段组

装精确工控、 后段检测的镜头调焦及曲面姿态检测等技术实现了升级改造。 标的公司的核心技术包括

AA算法、胶型检测算法等，可实现高精度、高速AA对准，检测指标种类多、检测率高，有效提升了摄像头

模组的组装和检测效率。

市场前景方面，随着图像传感器的分辨率不断增加和单像素尺寸不断减小，尤其是OIS（光学图像

稳定器）、双摄像头、3D� Sensing（三维传感）等高端应用，传统制程已经无法满足镜头组装与传感器相

对定位的准确性。目前，光学防抖、超高像素、大光圈、双摄像模组等模组产品必须采用AA制程的主动对

准机制才能较好地生产制造。 进口AA设备较国产设备的生产效率高，因此目前一线厂商多采用进口设

备。 标的公司专注于AA设备生产研发，部分产品在每小时产量（UPH）、调焦精度等指标方面达到境外

行业领先厂商的水平，助力于推进AA设备的国产自主可控进程。 截至2022年5月15日，标的公司未确认

收入的发出商品对应的订单金额与未执行的在手订单金额合计为6,190.03万元（含税），未来市场前景

广阔。

综上，考虑到标的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研发能力、客户基础、市场前景、在手订单等，本次对外投资

价格较标的公司历史估值水平有所上升较为合理。

五、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杰普特、睿晟自动化、安宏基、双诚睿见、朱玺

（二）协议签署日期

2022年5月31日

（三）交易价格

就杰普特对睿晟自动化的本次老股转让， 杰普特拟以对价9,000,000元人民币受让安宏基持有的

睿晟自动化9.00000%的股权；以对价4,839,020元人民币受让双诚睿见持有的睿晟自动化4.83902%的

股权；以对价6,160,980元人民币受让朱玺持有的睿晟自动化6.16098%的股权。

（四）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本协议签订后15日内，杰普特向安宏基、双诚睿见、朱玺指定银行收款账户转账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的50%，剩余50%在标的股权变更登记在杰普特名下后7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付清。 睿晟自动化及本协

议各方在杰普特支付首笔股权转让款之日起十五（15）日内且不晚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十（30）日内

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五）股权转让完成条件

1、杰普特、睿晟自动化、安宏基、双诚睿见、朱玺已完成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相关的全部手续，并

将全部转让股权变更登记至杰普特名下。

2、睿晟自动化的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及工商变更登记档案中均已明确记载了杰普特持有本协议约

定的全部受让股权数额。

（六）转让方声明和保证

1、转让方为本协议中其转让股权的唯一所有人，就其持有的拟转让股权拥有完整的权利。

2、转让方作为目标公司股东已经完全履行了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的实缴出资义务且不存在抽回等可

能导致权利瑕疵的情况，其有权签署、缴付并履行本协议。

3、保证转让的股权完整，未设定任何质押、抵押、担保或其他第三方权利，未涉及任何针对该等股权

的争议、仲裁及诉讼，不受任何其他优先权或其他类似权利的限制。

4、保证其主体资格合格，有出让股权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5、保证本协议生效时，睿晟自动化无遗留任何未清缴的税务（因不可抗力导致税款缓交的情况除

外），财务审计合法、合规。

6、保证因涉及本协议股权变更登记至杰普特名下前的事实而产生的诉讼或仲裁由转让方承担。

（七）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并盖章（对非自然人签署方，需加盖其公章并由其合法授权代表签字；对于自然

人签署方，需由其亲笔签字并捺手印）后生效。

（八）违约责任

1、各方的违约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1）全部或部分违反本协议中的陈述和保证条款；

（2）全部或部分违反本协议中的承诺或其他义务条款。

违约方应当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2、任一方违约时，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

3、若转让方及睿晟自动化未在本协议约定期限内将转让方所持有的睿晟自动化的转让股权变更登

记至杰普特名下，杰普特有权暂不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杰普特有权要求转让方及睿晟自动化继续履行

股权变更登记义务， 且违约方应支付守约方股权转让总价款每日万分之一的违约金直至违约情形消除

或本协议解除为止。 若逾期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超过30日或杰普特合理认为存在其他致使本协议目的无

法实现之情形，杰普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并不承担违约责任，本协议解除后，转让方应在5日内返还已

收取的杰普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支付前述违约金。

4、若杰普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及时履行付款义务，应支付逾期付款金额每日万分之一的违约金

直至违约情形消除为止。

六、收购股权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标公司与公司的协同性

光学镜头是光学成像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AA设备是摄像头模组封装中减小镜头与相机装配误

差、提升整体效率的关键设备。AA制程用于确定零配件装配过程中相对位置，主要应用于手机摄像头模

组的对准和装配生产。

传统的摄像头制程需要对模组的逐个轴进行调节，并需对镜头、镜座、图像传感器、马达、线路板等

零配件进行多次组装，不仅装配效率较低，而且叠加的公差逐渐增加，最终可能产生拍照画面最清晰位

置偏离画面中心、四角清晰度不均匀等问题。 此外，随着图像传感器的分辨率不断增加和单像素尺寸不

断减小，以及OIS、双摄像头、3D� Sensing等技术的运用，传统制程极易造成画面周边暗角和模糊情形。

AA设备不要求每个零配件的组装都达到局部最优，而是采用了更灵活的全局最优策略，其将运动控制

中的二维位置比较输出，和多轴同步运动功能、对位平台的迭代优化算法进行结合，从而实现同时调节

六轴，即调节相对位置和镜头倾斜，可确保拍照画面中心最清晰，以及提升画质均匀性，减小装配误差，

提高生产良率。

1、业务协同

杰普特作为光学模组的测试设备供应商，开发了一系列激光/光学检测设备，包括智能光谱检测机、

VCSEL激光模组检测系统、VR眼镜检测系统等多款装备，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产品制造领域。 睿晟自

动化的AA校准技术及机器视觉等核心技术亦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产品制造的高精度组装及检测领域，

公司与睿晟自动化在光学模组检测领域中，属于前后道工序制程关系，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

作为中国首家商用脉宽可调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生产制造商，公司坚持“激光+”的定位，深耕核心激

光技术，聚焦激光核心模块，打造激光与光学、测试与测量、运动控制与自动化、机器视觉等技术平台，持

续为客户创造价值。在VCSEL模组检测领域，公司目前已形成完整的研发团队，完成了VCSEL检测设备

的研制，立足于此，同时着手摄像头模组检测设备的研制开发工作。

睿晟自动化主要从事为精密光学产品提供高精度、高可靠性的前段组装和后段检测设备，并提供一

站式整体解决方案。 睿晟自动化经过多年的自主研发，在图像算法、多轴控制、工艺流程等领域已实现了

技术突破，并拥有相关自主知识产权。 未来杰普特与睿晟自动化的合作可以形成更多产品布局的联动效

应。

2、市场与客户协同

在精密光学检测设备领域，公司凭借自身良好的产品性能与较高的稳定性获得客户青睐，与诸多客

户形成了深度战略互信的合作关系；睿晟自动化作为一家深耕AA技术的企业，有稳定的客户来源和持

续的订单需求，公司和睿晟自动化可以相互协助形成客户与设备的互补，实现客户的横向扩展，开拓新

的市场和应用领域。

本次交易完成后，双方将通过技术开发和业务分工，充分发挥公司与睿晟自动化的协同效应，共同

打造从前端装配制程到后端检测适配的光学检测全产业链平台，助力于将睿晟自动化发展成为国内AA

行业的重要企业之一。

（二）本次交易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本次交易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从长期发展看，本次交易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积极和长远的影响。

2、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20%股权，公司成为标的公司的参股股东，但不会导致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三）本次交易的合理性

睿晟自动化自主研发的AA设备和杰普特现有的模组测试产品线都属于精密光学模组检测领域，在

技术能力上和客户资源上能形成良好互补，在终端应用场景中可以相互结合形成更加完备的解决方案。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与睿晟自动化将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可在客户资源、技术平台等方面充分发挥协同

效应，优势互补，从而在光学模组高精度检测领域进行更深入地研发及探索，充分挖掘其可持续发展的

潜力。

此次交易有利于扩展公司产品线，深化公司在精密光学检测及组装、传感器检测等领域的核心竞争

力，符合公司未来的战略布局规划；同时，公司光学检测产业链布局及业务领域将得以扩大，有利于实现

股东长远价值，因此本次公司对外投资具有合理性。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次对外投资

已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考虑到标的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研发能力、客户基础、市场前景、在手订单等，

以及与公司业务可形成协同效应，本次对外投资价格较标的公司历史估值水平有所上升较为合理；本次

对外投资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具有合理性； 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不存在侵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收购股权暨对外投资的事项无异议。

八、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事项虽符合公司的战略布局，但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变动以及经营情况等因素影响，睿

晟自动化的未来经营业绩仍存在不确定性， 将可能存在出现亏损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九、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股权暨对外投资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001289� � � � � � �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2-040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6月22日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或“本次

会议” ），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其他新增议案，无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否决了《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重新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6月22日（星期三）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6月22日（星期三）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的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6月2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6月22日9:15-15:00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6号（c幢）3层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唐坚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龙

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本次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的出席情况

项目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情况汇总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占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占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占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A�股 3

4,696,593,

579

56.032143 24 226,901,322 2.707019 27

4,923,494,

901

58.739162

H�股 1

2,331,530,

040

27.816038 - - - 1

2,331,530,

040

27.816038

合计 4

7,028,123,

619

83.848181 24 226,901,322 2.707019 28

7,255,024,

941

86.555200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李忠军先生、非执行董事唐超雄先生和马冰岩先生、独立董事魏明德先生因公请

假；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副总经理丁鶄女士与夏晖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

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股东性

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普通决议案

1

《关于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年度报

告的议案》

A�股

4,909,983,

400

99.725571 13,511,501 0.274429 0 -

H�股

2,312,257,

046

99.228490 17,977,994 0.771510 1,295,000 -

合计

7,222,240,

446

99.565885 31,489,495 0.434115 1,295,000 -

2

《关于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A�股

4,908,889,

120

99.703345 14,605,781 0.296655 0 -

H�股

2,328,462,

040

99.923913 1,773,000 0.076087 1,295,000 -

合计

7,237,351,

160

99.774202 16,378,781 0.225798 1,295,000 -

3

《关于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A�股

4,908,889,

120

99.703345 14,605,781 0.296655 0 -

H�股

2,328,462,

040

99.923913 1,773,000 0.076087 1,295,000 -

合计

7,237,351,

160

99.774202 16,378,781 0.225798 1,295,000 -

4

《关于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度经审

计财务报表及

2021年度决算报

告》

A�股

4,908,889,

120

99.703345 14,605,781 0.296655 0 -

H�股

2,305,163,

565

98.924080 25,071,475 1.075920 1,295,000 -

合计

7,214,052,

685

99.453009 39,677,256 0.546991 1,295,000 -

5

《关于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

案》

A�股

4,908,889,

120

99.703345 14,605,781 0.296655 0 -

H�股

2,331,510,

040

100.00000

0

0 0.000000 20,000 -

合计

7,240,399,

160

99.798680 14,605,781 0.201320 20,000 -

6

《关于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预算

安排报告的议

案》

A�股

4,908,600,

641

99.697486 14,894,260 0.302514 0 -

H�股 808,134,008 37.660331

1,337,715,

458

62.339669

185,680,

574

-

合计

5,716,734,

649

80.866546

1,352,609,

718

19.133454

185,680,

574

-

7

《关于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董事

及监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A�股

4,908,889,

120

99.703345 14,605,781 0.296655 0 -

H�股

2,324,373,

040

99.785350 5,000,000 0.214650 2,157,000 -

合计

7,233,262,

160

99.729682 19,605,781 0.270318 2,157,000 -

8

《关于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续聘境内审计

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A�股

4,908,889,

120

99.703345 14,605,781 0.296655 0 -

H�股

2,307,960,

565

99.682786 7,344,481 0.317214

16,224,

994

-

合计

7,216,849,

685

99.696769 21,950,262 0.303231

16,224,

994

-

9

《关于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续聘境外审计

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A�股

4,908,889,

120

99.703345 14,605,781 0.296655 0 -

H�股

2,302,763,

565

99.458323 12,541,481 0.541677

16,224,

994

-

合计

7,211,652,

685

99.624976 27,147,262 0.375024

16,224,

994

-

特别决议案

10

《关于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在境内申请注

册及发行债务融

资工具一般性授

权的议案》

A�股

4,908,889,

120

99.703345 14,605,781 0.296655 0 -

H�股

2,075,649,

143

89.029967 255,755,897 10.970033 125,000 -

合计

6,984,538,

263

96.273392 270,361,678 3.726608 125,000 -

11

《关于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在境外申请注

册及发行债务融

资工具一般性授

权的议案》

A�股

4,908,889,

120

99.703345 14,605,781 0.296655 0 -

H�股

2,075,649,

143

89.029967 255,755,897 10.970033 125,000 -

合计

6,984,538,

263

96.273392 270,361,678 3.726608 125,000 -

12

《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向董事会作

出发行新股份一

般性授权的议

案》

A�股

4,909,928,

500

99.724456 13,566,401 0.275544 0 -

H�股 549,642,432 25.016921

1,647,440,

234

74.983079

134,447,

374

-

合计

5,459,570,

932

76.673147

1,661,006,

635

23.326853

134,447,

374

-

普通决议案

13

《关于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与国家能源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

重新签订〈金融

服务协议〉的议

案》

A�股 1,098,980 7.377309 13,797,780 92.622691 0 -

H�股 829,658,178 37.862898

1,361,558,

589

62.137102

135,043,

274

-

合计 830,757,158 37.657045

1,375,356,

369

62.342955

135,043,

274

-

注：上表中“股数” ，指相关有表决权股份数量；“占比” ，指相关有表决权股份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本次股东大会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5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306,456,

320

95.450793

14,605,

781

4.549207 - -

7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度董事及监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306,456,

320

95.450793

14,605,

781

4.549207 - -

8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续聘境内审计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306,456,

320

95.450793

14,605,

781

4.549207 - -

9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续聘境外审计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306,456,

320

95.450793

14,605,

781

4.549207 - -

10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在境内申请注册及发行

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

议案》

306,456,

320

95.450793

14,605,

781

4.549207 - -

11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在境外申请注册及发行

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

议案》

306,456,

320

95.450793

14,605,

781

4.549207 - -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向董事会

作出发行新股份一般性授权

的议案》

307,495,

700

95.774524

13,566,

401

4.225476 - -

注：以上计算议案5及议案7-12投票比例的分母为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持股5%以下A股股东的持股数量。

3.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第1项至第9项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议案第10项至第12项为特别决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第13项为普通决议案，未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过半数通过。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国家能源集团辽宁电力有限公司作为议案13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重新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涉及的关联方，共持有本公司4,

908,598,141股A股，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本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度述职报告》（该报告无需表决）。

五、监票与律师见证情况

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段然律师、郭彦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

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临时提案及审议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6月22日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源电力” 或“公司” ）委托，委派本

所律师列席了公司于2022年6月22日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

则》” ）等中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现行法律、法规” ，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现行法律、法规”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

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法律、法规）和《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对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予以见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对参加现场

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身份和资格进行了核查，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召开。

本所律师本次发表的法律意见，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及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并基于本所律师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理解而形

成。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的内容以及在议案

中所涉及的事实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等问题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本所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3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2年第2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

大会的议案》，决定于2022年6月22日召开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已于2022年5月2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http://www.szse.cn）、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分别刊登

了《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

2022年6月7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http://www.szse.cn）、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分别刊登了《龙源电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以下简称“补充通知” ）。

经本所律师核查，会议通知、补充通知载明了会议的基本事项、会议召开方式、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会议出

席对象、会议登记等事项，符合相关现行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2年6月22日（星期三）上午09:00在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6号（c幢）3

层会议室召开。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唐坚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补充通知中所

告知的时间、地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

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1．根据出席会议人员签到册及授权委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如下：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696,593,579股，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1506%。

上述股东均为截至2022年6月15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普通股股东。 上述股东均持有相关持股证明，股东代理人并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H股股东/股东代理人共1名（H股股东2名共同委托1人作为股东代理人），代表公司股份2,331,

530,040股，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057%。 上述H股股东/股东代理人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

中央登记公司” ）协助贵公司予以认定。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26,901,322股，占公司

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03%。

以上通过网络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股东资格。 通过网络方式投票的股东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除上述股东/股东代理人以外，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4．根据会议公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具备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主体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临时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临时提案人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能集团” ）。截止补充通知公告日，国

能集团对公司单独持股比例已满足向股东大会提临时提案的要求；2022年6月6日，国能集团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2021年度股东大会

临时提案的函》（以下简称“临时提案函” ）。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临时提案人具备向股东大会提临时提案的资格、临时提案人提交临时提案函的时间以及公司发布补充通

知的时间均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

四、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根据会议通知、补充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包括：《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议案》、《关于龙源

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关

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财务报表及2021年度决算报告》、《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预算安排报告的议案》、《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董事及

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续聘境内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续聘

境外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境内申请注册及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关于龙

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境外申请注册及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向董事会作出发行新股份一般

性授权的议案》、《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重新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补充通知载明的议案相符。 除补充通知所载本次股东大会增加的临时提案

外，本次股东大会未对会议通知及补充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修改。

五、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采取了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现场表决前，股东大会推举了两名股东代

表负责计票，并由股东代表、一名监事和本所律师负责监票。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数和表决结果统计数。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

并统计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根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合并统计后的议案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1．《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222,240,446股、反对31,489,495股、弃权1,295,00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5885％。

2．《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237,351,160股、反对16,378,781股、弃权1,295,00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202％。

3．《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237,351,160股、反对16,378,781股、弃权1,295,00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202％。

4．《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财务报表及2021年度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214,052,685股、反对39,677,256股、弃权1,295,00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3009％。

5．《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240,399,160股、反对14,605,781股、弃权20,00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8680％。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306,456,320股，反对14,605,781股，弃权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5.450793%。

6．《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预算安排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716,734,649股、 反对1,352,609,718股、 弃权185,680,574股， 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866546％。

7．《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董事及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233,262,160股、反对19,605,781股、弃权2,157,00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9682％。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306,456,320股，反对14,605,781股，弃权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5.450793%。

8．《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续聘境内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216,849,685股、 反对21,950,262股、 弃权16,224,994股， 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6769％。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306,456,320股，反对14,605,781股，弃权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5.450793%。

9．《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续聘境外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211,652,685股、 反对27,147,262股、 弃权16,224,994股， 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4976％。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306,456,320股，反对14,605,781股，弃权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5.450793%。

10．《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境内申请注册及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984,538,263股、反对270,361,678股、弃权125,00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73392％。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306,456,320股，反对14,605,781股，弃权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5.450793%。

11．《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境外申请注册及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984,538,263股、反对270,361,678股、弃权125,00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73392％。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306,456,320股，反对14,605,781股，弃权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5.450793%。

1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向董事会作出发行新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459,570,932股、 反对1,661,006,635股、 弃权134,447,374股， 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673147％。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307,495,700股，反对13,566,401股，弃权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5.774524%。

13．《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重新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830,757,158股、 反对1,375,356,369股、 弃权135,043,274股， 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657045％。

关联股东回避了对议案13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5、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3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议案8、9、13还取得

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3未获通过；议案10至议案12为特殊决议案，已经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剩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经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度述职报告》（该报告无需表决）。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临时提案人资格及提出

临时提案的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陈 文

签字律师：段 然

签字律师：郭 彦

日期：2022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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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2年6月22日召开。

会议以通讯方式进行，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9名。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3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临2022-044号公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崔红松先生、马文超先生、宋志彬先生、钱宇

先生、郭庆峰先生、曹景彪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3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临2022-045号公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崔红松先生、马文超先生、宋志彬先生、钱宇

先生、郭庆峰先生、曹景彪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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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6月22日，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已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独立

董事就公司实施本次股票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22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3、2022年5月16日，公司监事会作出了《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并公开披露。 公司已于2022年4月30日至2022年5月13日，在公司内部

对本次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与职务进行了公示。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未收到对本次股

票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

4、2022年5月23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5、2022年6月22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6、2022年6月22日，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事项。

二、本次激励对象名单及首次授予数量调整的说明

鉴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确定的激励对象中，7名激

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向其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上述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共计30万股，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2年6月2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

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和激励数量进行了调整。

本次调整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96人调整为289人，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由9,215万股调整为9,185万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由385万股调整为415万股。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总数量不变，仍为9,600万股。 本次调整后，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

总数的比例

占本计划公告时总

股本的比例

1 崔红松 董事 1,130 11.77% 0.29%

2 马文超 董事长 950 9.90% 0.24%

3 宋志彬 董事 560 5.83% 0.14%

4 钱宇 董事、总经理 510 5.31% 0.13%

5 郭庆峰 董事 320 3.33% 0.08%

6 曹景彪 董事、副总经理 320 3.33% 0.08%

7 张风光 副总经理 160 1.67% 0.04%

8 王力 副总经理 460 4.79% 0.12%

9 郎刘毅 总会计师 90 0.94% 0.02%

10 杨萍 董事会秘书 90 0.94% 0.02%

小计 4,590 47.81% 1.17%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及其他骨干人

员（279人）

4,595 47.86% 1.17%

预留 415 4.32% 0.11%

合计 9,600 100.00% 2.45%

注1：上表中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注2：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本激励计

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

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

注3：本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由本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

提出、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并由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当次激励对象相关信息。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

计划一致。 根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对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调

整后的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的规定，主体资格合法、有效；董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

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调整，已经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决议合法、有效，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联董事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回避表决，相关议案均由非关联董事审议。同意公司调

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事项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

董事会对本次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数量的调整以及本次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的确定等事项

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本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股票激励计划本次授予的授

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本次授予289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符合《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事项尚需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登记结算事宜。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

批准和授权；公司本激励计划授予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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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2年6月22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

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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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授予日：2022年6月22日

●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9,185万股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2.15元/股

2022年6月22日，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的有关规定，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为2022年6月22日，公司向符合本激励计划授予条件的289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9,185万股，授予

价格为2.15元/股。 现将有关事项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权益授予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独立

董事就公司实施本次股票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22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3、2022年5月16日，公司监事会作出了《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并公开披露。 公司已于2022年4月30日至2022年5月13日，在公司内部

对本次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与职务进行了公示。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未收到对本次股

票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

4、2022年5月23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5、2022年6月22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6、2022年6月22日，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事项。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激励对象在同时满足下列授予条件时，公司应向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本次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包括在公司（含子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其他骨干人员。

3、公司本次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4、公司本次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中华人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任一情形，亦不存在不能授予或不

得成为激励对象的其他情形。综上，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

（三）权益授予的具体情况

1、首次授予日：2022年6月22日

2、首次授予数量：9,185万股

3、首次授予人数：289人

4、首次授予价格：2.15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1）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自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至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

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36个月。激励对象根据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

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2）限制性股票具体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可解除限售

比例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

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

止

50%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

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

止

50%

7、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之间的分配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

总数的比例

占本计划公告时总

股本的比例

1 崔红松 董事 1,130 11.77% 0.29%

2 马文超 董事长 950 9.90% 0.24%

3 宋志彬 董事 560 5.83% 0.14%

4 钱宇 董事、总经理 510 5.31% 0.13%

5 郭庆峰 董事 320 3.33% 0.08%

6 曹景彪 董事、副总经理 320 3.33% 0.08%

7 张风光 副总经理 160 1.67% 0.04%

8 王力 副总经理 460 4.79% 0.12%

9 郎刘毅 总会计师 90 0.94% 0.02%

10 杨萍 董事会秘书 90 0.94% 0.02%

小计 4,590 47.81% 1.17%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及其他骨干人

员（279人）

4,595 47.86% 1.17%

预留 415 4.32% 0.11%

合计 9,600 100.00% 2.45%

注1：上表中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注2：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本激励计

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

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

注3：本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由本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

提出、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并由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当次激励对象相关信息。

（四）关于本次授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

鉴于公司本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中，7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向其授予的全部限

制性股票， 上述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30万股， 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

权， 公司于2022年6月22日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 对本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和激励数量进行了调整。

本次调整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96人调整为289人；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由9,215万股调整为9,185万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由385万股调整为415万股，本激励计划拟授予限制

性股票总数量不变，仍为9,600万股。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

计划一致。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2�年6月22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

本次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条件的规定，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有效。 公

司未发生不得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不存在为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

助的计划或安排。 审议相关议案时， 关联董事已根据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回避表

决，相关议案均由非关联董事审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程序合规。

综上，同意公司以2022年6月22日为首次授予日，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289名激励对象授予9,185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2.15元/股。

三、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定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行核

实后，认为：

1、除了确定的7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向其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外，本次被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与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披露的本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合。

2、本次被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所属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下列情

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及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设定的激励

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经成就。

监事会同意公司以2022年6月22日为授予日， 向符合本激励计划授予条件的289名激励对象授予限

制性股票9,185万股，授予价格为2.15元/股。

四、参与本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经核查，参与本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六个月内均无卖出公司

股票的行为。

五、权益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按照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

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照解除限售比例

进行分期确认。 由本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经测算， 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需摊销的总费用为17,175.95万元，2022—2024年股份支付费

用摊销情况如下：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9,185 17,175.95 6,440.98 8,587.98 2,146.99

注1：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

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注2： 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

准。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摊销

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 若考虑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

作用，由此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本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远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

增加。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事项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

董事会对本次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数量的调整以及本次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的确定等事项

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本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股票激励计划本次授予的授

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本次授予289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符合《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事项尚需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登记结算事宜。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

批准和授权；公司本激励计划授予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